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96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明星

選任辯護人  陳盈壽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

度訴字第678號中華民國112年5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0762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張明星所處之刑撤銷。

張明星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理　由

一、民國110年6月18日修正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規

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

之」。原審判決後，被告張明星上訴，檢察官未提起上訴，

被告雖於上訴狀否認犯行，但於本院審理期日明白表示：對

於原審判決認定其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

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之犯罪事實、罪名、罪

數及沒收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49-451頁），僅針對原審

判決宣告之「刑」提起上訴，因此，原審判決認定的「犯罪

事實、罪名、罪數」並不在本院審查範圍，本案審判範圍即

僅就原審上述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其於本院已坦承犯行，且本案土地所堆

置之廢棄物已清運完畢，且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獲致告訴

人之諒解，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並予緩刑諭知。

三、刑之加重減輕

　㈠被告於本院坦承犯行，且於本院審理時，出資就本案土地所

堆置之廢棄物加以清除，並已清運完畢，經嘉義縣環保局複

查屬實，並獲致告訴人之諒解，有嘉義縣環保局113年6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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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函暨檢附之稽查照片、和解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37-

339、343-345頁），堪認顯有悔意；復考量本案廢棄物，乃

一般事業廢棄物，與有害事業廢棄物所造成影響人體健康或

污染環境相較，對環境污染之危害性顯較輕微，綜合上情，

認被告本件之犯行，縱宣告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1年，

猶嫌過重，難謂符合罪刑相當性及比例原則，客觀上足以引

起社會一般人同情，確有情輕法重之情形，爰依刑法第59條

之規定，酌減其刑。

　㈡累犯部分　

　1.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理由書記載：「…惟系爭規定，不

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因目前實務上有期徒刑加重係

以月為計算單位，如最低法定本刑為6月有期徒刑，累犯加

重結果，最低本刑為7月有期徒刑。本來法院認為諭知6月有

期徒刑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即可收矯正之效或足以維

持法秩序，但因累犯加重最低本刑之結果，法院仍須宣告7

月以上有期徒刑，致不能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因此，

系爭規定，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

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

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

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

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

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依完整的理由書

的記載，並非認為有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者，其有累

犯時即應予加重其刑，該號解釋只是舉例若涉犯最輕本刑有

期徒刑6月之情形時，若未能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則累犯一律加重為至少7月以上有期徒刑，對於行為人來說

是不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而有牴觸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

則。亦即法院如認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有罪刑不相當

之情形，不論已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得依上開

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73

號判決意旨參照）。至如何能避免發生「罪刑不相當」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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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自應審酌犯罪行為人之前、後案之犯罪類型、行為態樣

是否相同或類似；前案執行完畢與後案發生之時間相距長

短；前案是故意或過失所犯；前案執行是入監執行完畢，抑

或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而視為執行完畢；前、後案對於

他人生命、身體、財產等法益侵害情形如何（例如對於習於

施用毒品與竊盜慣犯之考量，即或有不同）等具體個案各種

因素，再兼衡後案犯罪之動機、目的、計畫、犯罪行為人之

年齡、性格、生長環境、學識、經歷、反省態度（即後案之

行為內涵及罪責是否明顯偏低）等情綜合判斷，以觀其有無

特別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而決定是否依累犯規定加重最

低本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意旨參

照）。

　2.查被告張明星前因公共危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4年

度中交簡字第1368號判決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下同）1千元折算1日確定；又因侵占案件經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以107年度上易字第107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

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確定，上述二罪，並經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8年度聲字第817號裁定定應執行有

期徒刑7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確定，併予109年

5月1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查，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

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合於累犯之規定，然細繹被告前案

紀錄表所載，被告於本案犯行前之全部前科，並未涉犯如廢

棄物清理法等相同性質之案件，則該犯罪紀錄，要與被告本

案犯行間之犯罪目的、行為態樣及情節等罪質，均不相同，

另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認犯行，且出資將本案土地所堆置之

廢棄物清運完畢，此經嘉義縣環保局複查屬實，並獲致告訴

人之諒解，業如前述，犯罪所生危害已有減輕；況如前所

述，被告雖經依刑法第59條酌減後最低本刑為7月，然斟酌

上述各情，仍認有罪刑不相當之情事，是斟酌上述各情，爰

裁量不依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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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撤銷改判的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科，固非無見。惟查，原審未

及審酌被告於本院坦承犯行，且出資將本案土地堆置之廢棄

物業已清運完畢等量刑有利因素，因而未及適用刑法第59條

規定對被告酌減其刑，及裁量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部分，

尚有未洽，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應有理由，應由本院撤

銷改判。

　㈡審酌被告已預見張嘉恩（已死亡）有意以矇騙地主之方式承

租土地，再將土地供作非法使用，卻仍牟求自身利益，積極

以不正手段承租本案土地，容任張嘉恩在該土地堆置廢棄

物，再委請張國清（本院已另行審結）居中覓得人頭承租

人，遂行本案犯行，被告所為不僅損害地主之財產權，更嚴

重危害環境衛生，影響本案土地周圍居民之生活品質，增加

嗣後清除之成本。本案廢棄物土地堆置體積雖不小（約長40

公尺、寬10公尺、高2公尺），但堆置者為一般事業廢棄

物，對環境之影響程度不若事業廢棄物巨大，再考量被告原

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且如前所述，被告出資

將本案堆置之廢棄物清運完畢，並獲致告訴人諒解之犯後態

度，併斟酌被告所陳其國中畢業，離婚、育有二成年子女，

需扶養78歲母親，現從事房仲等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生

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儆懲。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志明提起公訴，檢察官周盟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廷宜

　　　　　　　　　　　　　　　　　　　法　官　翁世容

　　　　　　　　　　　　　　　　　　　法　官　林坤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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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凌昇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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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96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明星
選任辯護人  陳盈壽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678號中華民國112年5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07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張明星所處之刑撤銷。
張明星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民國110年6月18日修正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原審判決後，被告張明星上訴，檢察官未提起上訴，被告雖於上訴狀否認犯行，但於本院審理期日明白表示：對於原審判決認定其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之犯罪事實、罪名、罪數及沒收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49-451頁），僅針對原審判決宣告之「刑」提起上訴，因此，原審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罪數」並不在本院審查範圍，本案審判範圍即僅就原審上述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其於本院已坦承犯行，且本案土地所堆置之廢棄物已清運完畢，且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獲致告訴人之諒解，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並予緩刑諭知。
三、刑之加重減輕
　㈠被告於本院坦承犯行，且於本院審理時，出資就本案土地所堆置之廢棄物加以清除，並已清運完畢，經嘉義縣環保局複查屬實，並獲致告訴人之諒解，有嘉義縣環保局113年6月26日函暨檢附之稽查照片、和解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37-339、343-345頁），堪認顯有悔意；復考量本案廢棄物，乃一般事業廢棄物，與有害事業廢棄物所造成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相較，對環境污染之危害性顯較輕微，綜合上情，認被告本件之犯行，縱宣告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1年，猶嫌過重，難謂符合罪刑相當性及比例原則，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同情，確有情輕法重之情形，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
　㈡累犯部分　
　1.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理由書記載：「…惟系爭規定，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因目前實務上有期徒刑加重係以月為計算單位，如最低法定本刑為6月有期徒刑，累犯加重結果，最低本刑為7月有期徒刑。本來法院認為諭知6月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即可收矯正之效或足以維持法秩序，但因累犯加重最低本刑之結果，法院仍須宣告7月以上有期徒刑，致不能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因此，系爭規定，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依完整的理由書的記載，並非認為有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者，其有累犯時即應予加重其刑，該號解釋只是舉例若涉犯最輕本刑有期徒刑6月之情形時，若未能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則累犯一律加重為至少7月以上有期徒刑，對於行為人來說是不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而有牴觸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亦即法院如認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有罪刑不相當之情形，不論已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得依上開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73號判決意旨參照）。至如何能避免發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自應審酌犯罪行為人之前、後案之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是否相同或類似；前案執行完畢與後案發生之時間相距長短；前案是故意或過失所犯；前案執行是入監執行完畢，抑或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而視為執行完畢；前、後案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等法益侵害情形如何（例如對於習於施用毒品與竊盜慣犯之考量，即或有不同）等具體個案各種因素，再兼衡後案犯罪之動機、目的、計畫、犯罪行為人之年齡、性格、生長環境、學識、經歷、反省態度（即後案之行為內涵及罪責是否明顯偏低）等情綜合判斷，以觀其有無特別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而決定是否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被告張明星前因公共危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4年度中交簡字第1368號判決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折算1日確定；又因侵占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7年度上易字第107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確定，上述二罪，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8年度聲字第817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確定，併予109年5月1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合於累犯之規定，然細繹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被告於本案犯行前之全部前科，並未涉犯如廢棄物清理法等相同性質之案件，則該犯罪紀錄，要與被告本案犯行間之犯罪目的、行為態樣及情節等罪質，均不相同，另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認犯行，且出資將本案土地所堆置之廢棄物清運完畢，此經嘉義縣環保局複查屬實，並獲致告訴人之諒解，業如前述，犯罪所生危害已有減輕；況如前所述，被告雖經依刑法第59條酌減後最低本刑為7月，然斟酌上述各情，仍認有罪刑不相當之情事，是斟酌上述各情，爰裁量不依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
四、撤銷改判的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科，固非無見。惟查，原審未及審酌被告於本院坦承犯行，且出資將本案土地堆置之廢棄物業已清運完畢等量刑有利因素，因而未及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對被告酌減其刑，及裁量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部分，尚有未洽，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應有理由，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㈡審酌被告已預見張嘉恩（已死亡）有意以矇騙地主之方式承租土地，再將土地供作非法使用，卻仍牟求自身利益，積極以不正手段承租本案土地，容任張嘉恩在該土地堆置廢棄物，再委請張國清（本院已另行審結）居中覓得人頭承租人，遂行本案犯行，被告所為不僅損害地主之財產權，更嚴重危害環境衛生，影響本案土地周圍居民之生活品質，增加嗣後清除之成本。本案廢棄物土地堆置體積雖不小（約長40公尺、寬10公尺、高2公尺），但堆置者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對環境之影響程度不若事業廢棄物巨大，再考量被告原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且如前所述，被告出資將本案堆置之廢棄物清運完畢，並獲致告訴人諒解之犯後態度，併斟酌被告所陳其國中畢業，離婚、育有二成年子女，需扶養78歲母親，現從事房仲等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儆懲。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志明提起公訴，檢察官周盟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廷宜
　　　　　　　　　　　　　　　　　　　法　官　翁世容
　　　　　　　　　　　　　　　　　　　法　官　林坤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凌昇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96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明星
選任辯護人  陳盈壽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
度訴字第678號中華民國112年5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0762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張明星所處之刑撤銷。
張明星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
　　理　由
一、民國110年6月18日修正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規定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
    。原審判決後，被告張明星上訴，檢察官未提起上訴，被告
    雖於上訴狀否認犯行，但於本院審理期日明白表示：對於原
    審判決認定其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主管
    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之犯罪事實、罪名、罪數及
    沒收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49-451頁），僅針對原審判決
    宣告之「刑」提起上訴，因此，原審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
    、罪名、罪數」並不在本院審查範圍，本案審判範圍即僅就
    原審上述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其於本院已坦承犯行，且本案土地所堆
    置之廢棄物已清運完畢，且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獲致告訴
    人之諒解，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並予緩刑諭知。
三、刑之加重減輕
　㈠被告於本院坦承犯行，且於本院審理時，出資就本案土地所
    堆置之廢棄物加以清除，並已清運完畢，經嘉義縣環保局複
    查屬實，並獲致告訴人之諒解，有嘉義縣環保局113年6月26
    日函暨檢附之稽查照片、和解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37-
    339、343-345頁），堪認顯有悔意；復考量本案廢棄物，乃
    一般事業廢棄物，與有害事業廢棄物所造成影響人體健康或
    污染環境相較，對環境污染之危害性顯較輕微，綜合上情，
    認被告本件之犯行，縱宣告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1年，
    猶嫌過重，難謂符合罪刑相當性及比例原則，客觀上足以引
    起社會一般人同情，確有情輕法重之情形，爰依刑法第59條
    之規定，酌減其刑。
　㈡累犯部分　
　1.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理由書記載：「…惟系爭規定，不分
    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因目前實務上有期徒刑加重係以
    月為計算單位，如最低法定本刑為6月有期徒刑，累犯加重
    結果，最低本刑為7月有期徒刑。本來法院認為諭知6月有期
    徒刑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即可收矯正之效或足以維持
    法秩序，但因累犯加重最低本刑之結果，法院仍須宣告7月
    以上有期徒刑，致不能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因此，系
    爭規定，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
    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
    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
    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
    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
    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依完整的理由書的
    記載，並非認為有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者，其有累犯
    時即應予加重其刑，該號解釋只是舉例若涉犯最輕本刑有期
    徒刑6月之情形時，若未能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則
    累犯一律加重為至少7月以上有期徒刑，對於行為人來說是
    不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而有牴觸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
    亦即法院如認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有罪刑不相當之情
    形，不論已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得依上開解釋
    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73號判
    決意旨參照）。至如何能避免發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
    自應審酌犯罪行為人之前、後案之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是否
    相同或類似；前案執行完畢與後案發生之時間相距長短；前
    案是故意或過失所犯；前案執行是入監執行完畢，抑或易科
    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而視為執行完畢；前、後案對於他人生
    命、身體、財產等法益侵害情形如何（例如對於習於施用毒
    品與竊盜慣犯之考量，即或有不同）等具體個案各種因素，
    再兼衡後案犯罪之動機、目的、計畫、犯罪行為人之年齡、
    性格、生長環境、學識、經歷、反省態度（即後案之行為內
    涵及罪責是否明顯偏低）等情綜合判斷，以觀其有無特別惡
    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而決定是否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被告張明星前因公共危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4年
    度中交簡字第1368號判決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下同）1千元折算1日確定；又因侵占案件經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以107年度上易字第107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
    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確定，上述二罪，並經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8年度聲字第817號裁定定應執行有
    期徒刑7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確定，併予109年
    5月1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查，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
    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合於累犯之規定，然細繹被告前案
    紀錄表所載，被告於本案犯行前之全部前科，並未涉犯如廢
    棄物清理法等相同性質之案件，則該犯罪紀錄，要與被告本
    案犯行間之犯罪目的、行為態樣及情節等罪質，均不相同，
    另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認犯行，且出資將本案土地所堆置之
    廢棄物清運完畢，此經嘉義縣環保局複查屬實，並獲致告訴
    人之諒解，業如前述，犯罪所生危害已有減輕；況如前所述
    ，被告雖經依刑法第59條酌減後最低本刑為7月，然斟酌上
    述各情，仍認有罪刑不相當之情事，是斟酌上述各情，爰裁
    量不依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
四、撤銷改判的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科，固非無見。惟查，原審未
    及審酌被告於本院坦承犯行，且出資將本案土地堆置之廢棄
    物業已清運完畢等量刑有利因素，因而未及適用刑法第59條
    規定對被告酌減其刑，及裁量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部分，
    尚有未洽，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應有理由，應由本院撤
    銷改判。
　㈡審酌被告已預見張嘉恩（已死亡）有意以矇騙地主之方式承
    租土地，再將土地供作非法使用，卻仍牟求自身利益，積極
    以不正手段承租本案土地，容任張嘉恩在該土地堆置廢棄物
    ，再委請張國清（本院已另行審結）居中覓得人頭承租人，
    遂行本案犯行，被告所為不僅損害地主之財產權，更嚴重危
    害環境衛生，影響本案土地周圍居民之生活品質，增加嗣後
    清除之成本。本案廢棄物土地堆置體積雖不小（約長40公尺
    、寬10公尺、高2公尺），但堆置者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對
    環境之影響程度不若事業廢棄物巨大，再考量被告原否認犯
    行，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且如前所述，被告出資將本案
    堆置之廢棄物清運完畢，並獲致告訴人諒解之犯後態度，併
    斟酌被告所陳其國中畢業，離婚、育有二成年子女，需扶養
    78歲母親，現從事房仲等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
    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以資儆懲。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志明提起公訴，檢察官周盟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廷宜
　　　　　　　　　　　　　　　　　　　法　官　翁世容
　　　　　　　　　　　　　　　　　　　法　官　林坤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凌昇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96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明星
選任辯護人  陳盈壽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678號中華民國112年5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07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張明星所處之刑撤銷。
張明星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民國110年6月18日修正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原審判決後，被告張明星上訴，檢察官未提起上訴，被告雖於上訴狀否認犯行，但於本院審理期日明白表示：對於原審判決認定其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之犯罪事實、罪名、罪數及沒收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49-451頁），僅針對原審判決宣告之「刑」提起上訴，因此，原審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罪數」並不在本院審查範圍，本案審判範圍即僅就原審上述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其於本院已坦承犯行，且本案土地所堆置之廢棄物已清運完畢，且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獲致告訴人之諒解，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並予緩刑諭知。
三、刑之加重減輕
　㈠被告於本院坦承犯行，且於本院審理時，出資就本案土地所堆置之廢棄物加以清除，並已清運完畢，經嘉義縣環保局複查屬實，並獲致告訴人之諒解，有嘉義縣環保局113年6月26日函暨檢附之稽查照片、和解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37-339、343-345頁），堪認顯有悔意；復考量本案廢棄物，乃一般事業廢棄物，與有害事業廢棄物所造成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相較，對環境污染之危害性顯較輕微，綜合上情，認被告本件之犯行，縱宣告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1年，猶嫌過重，難謂符合罪刑相當性及比例原則，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同情，確有情輕法重之情形，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
　㈡累犯部分　
　1.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理由書記載：「…惟系爭規定，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因目前實務上有期徒刑加重係以月為計算單位，如最低法定本刑為6月有期徒刑，累犯加重結果，最低本刑為7月有期徒刑。本來法院認為諭知6月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即可收矯正之效或足以維持法秩序，但因累犯加重最低本刑之結果，法院仍須宣告7月以上有期徒刑，致不能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因此，系爭規定，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依完整的理由書的記載，並非認為有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者，其有累犯時即應予加重其刑，該號解釋只是舉例若涉犯最輕本刑有期徒刑6月之情形時，若未能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則累犯一律加重為至少7月以上有期徒刑，對於行為人來說是不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而有牴觸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亦即法院如認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有罪刑不相當之情形，不論已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得依上開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73號判決意旨參照）。至如何能避免發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自應審酌犯罪行為人之前、後案之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是否相同或類似；前案執行完畢與後案發生之時間相距長短；前案是故意或過失所犯；前案執行是入監執行完畢，抑或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而視為執行完畢；前、後案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等法益侵害情形如何（例如對於習於施用毒品與竊盜慣犯之考量，即或有不同）等具體個案各種因素，再兼衡後案犯罪之動機、目的、計畫、犯罪行為人之年齡、性格、生長環境、學識、經歷、反省態度（即後案之行為內涵及罪責是否明顯偏低）等情綜合判斷，以觀其有無特別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而決定是否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被告張明星前因公共危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4年度中交簡字第1368號判決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折算1日確定；又因侵占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7年度上易字第107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確定，上述二罪，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8年度聲字第817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確定，併予109年5月1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合於累犯之規定，然細繹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被告於本案犯行前之全部前科，並未涉犯如廢棄物清理法等相同性質之案件，則該犯罪紀錄，要與被告本案犯行間之犯罪目的、行為態樣及情節等罪質，均不相同，另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認犯行，且出資將本案土地所堆置之廢棄物清運完畢，此經嘉義縣環保局複查屬實，並獲致告訴人之諒解，業如前述，犯罪所生危害已有減輕；況如前所述，被告雖經依刑法第59條酌減後最低本刑為7月，然斟酌上述各情，仍認有罪刑不相當之情事，是斟酌上述各情，爰裁量不依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
四、撤銷改判的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科，固非無見。惟查，原審未及審酌被告於本院坦承犯行，且出資將本案土地堆置之廢棄物業已清運完畢等量刑有利因素，因而未及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對被告酌減其刑，及裁量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部分，尚有未洽，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應有理由，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㈡審酌被告已預見張嘉恩（已死亡）有意以矇騙地主之方式承租土地，再將土地供作非法使用，卻仍牟求自身利益，積極以不正手段承租本案土地，容任張嘉恩在該土地堆置廢棄物，再委請張國清（本院已另行審結）居中覓得人頭承租人，遂行本案犯行，被告所為不僅損害地主之財產權，更嚴重危害環境衛生，影響本案土地周圍居民之生活品質，增加嗣後清除之成本。本案廢棄物土地堆置體積雖不小（約長40公尺、寬10公尺、高2公尺），但堆置者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對環境之影響程度不若事業廢棄物巨大，再考量被告原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且如前所述，被告出資將本案堆置之廢棄物清運完畢，並獲致告訴人諒解之犯後態度，併斟酌被告所陳其國中畢業，離婚、育有二成年子女，需扶養78歲母親，現從事房仲等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儆懲。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志明提起公訴，檢察官周盟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廷宜
　　　　　　　　　　　　　　　　　　　法　官　翁世容
　　　　　　　　　　　　　　　　　　　法　官　林坤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凌昇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